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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江区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党校(行政学院)工作条例》，进一

步规范党校科研工作，增强主体班教学课程设置的规范性和科学

性，本项目资金用于调动广大专技人员科研工作积极性、促进党

校科研水平提升，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主体班教学质量的

提升。

本项目年初预算 10 万元，实际支出 1.41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

14.06%，无超支或挪用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产生的效益、影响。

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完成精品课程开发和教师团队建设等；提

升教学质量（如学生满意度、教学成果获奖等）；推动科研成果

转化（如发表论文、出版教材、申请专利等）。本项目有助于建

立长效教研机制，为后续申报区级/市级项目奠定基础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

预算执行率偏低。实际支出 1.41万元，执行率仅 14.06%，

低于预期.

三、整改措施

优化预算编制，动态调整支出比例，确保核心教研任务资金

需求。上级财政部门继续加强对各单位申报项目的指导，使项目



编制更加符合绩效评价相关要求，适时开展培训，提高实施单位

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，重要意义的认识，牢固树立绩效

管理理念，同时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工作方式、方法，将已完成

的所有工作绩效成果充分体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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